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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3-011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

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都矿业”）拟以持有的十地银铅锌矿采矿权为公司上述授信提供抵押担

保；同时，公司拟以持有的金都矿业 100%股权（48,000 万股）为上述授信提供

质押担保。金都矿业和公司将分别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金都矿业已就本次担保事

项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无需提交至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庆 

注册资本：68,996.9346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京福路瀛海段 1 号 

成立日期：1995 年 6 月 22 日 

经营范围：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投资及

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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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215,939,596 31.30% 

赵满堂 36,189,200 5.25% 

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28,585,723 4.14% 

海南华瑞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526,500 2.97% 

赵庆 19,270,650 2.79%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合计 

 

369,457,677 53.55% 

合计 689,969,346 

 

100.00%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9月 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8,096.20 532,128.48 

负债总额 212,824.38 217,451.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7,610.37 110,613.25 

      流动负债总额 157,005.47 162,468.5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269.20 269.20 

净资产 283,772.82 261,255.49 

项目 2022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1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1,917.28 163,801.03 

利润总额 34,672.73 71,359.30 

净利润 22,014.50 42,168.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甲方）：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抵押财产：金都矿业十地银铅锌矿采矿权 

抵押财产的（评估/协议）价值：人民币 40,911.65 万元 

担保范围：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分抵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

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评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831a747696cf830754b2698d09b122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831a747696cf830754b2698d09b1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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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主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依主合同项下每一具体业务合同（或借款凭证）

之约定。具体业务合同（或借款凭证）约定的到期日或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二）《最高额质押合同》 

出质人（甲方）：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质押财产：出质人拥有的金都矿业 100%股权（48,000 万股） 

担保范围：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处分质

押财产的费用、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

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差

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合理费用）。 

主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依主合同项下每一具体业务合同（或借款凭证）

之约定。具体业务合同（或借款凭证）约定的到期日或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均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以上协议具体内容以抵押人/出质人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

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6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1.24%；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0,916.3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1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及涉诉担保。 

五、备查文件 

1、金都矿业将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2、公司将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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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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